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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
关于山东丰元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

德衡（青）律意见（2016）第 100 号

致：山东丰元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与山东丰元化学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签订的《专项法律顾问合同》，本所指派

虞海升、李伟律师（以下简称本所律师）为发行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境内申请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上市提供专项法

律服务。本所已于 2012 年 5 月 16 日为本次发行上市出具了德衡（青）

律意见[2012]第 030 号《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丰元化学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

见书》）及德衡（青）律意见[2012]第 031 号《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关

于山东丰元化学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律师工作报

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2013 年 3 月 29 日，本所律师根据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第 120861 号《中国

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通知书》（以下简称反馈意见）的要

求及发行人的有关法律事项变化分别出具了德衡（青）律意见（2013）

第 022 号《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丰元化学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以下简称《补充法律

意见书（一）》）和德衡（青）律意见（2013）第 023 号《山东德衡律

师事务所关于山东丰元化学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二）》）。2014

年 6月 18 日，本所律师就发行人稳定股价的预案、本次发行涉及的相

关承诺和其他相关申报文件修改和变动部分所涉及的法律事项，出具

德衡（青）律意见（2014）第 41 号《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丰

元化学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

（三）》（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三）》）。2014 年 9月 25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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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律师就发行人变动部分所涉及的法律事项，出具德衡（青）律意见

（2014）第 233 号《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丰元化学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四）》（以下简称《补

充法律意见书（四）》）。2014 年 12 月 24 日，本所律师根据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监管部函第 598 号《关于对山东丰元化学股份有

限公司举报信有关问题进行核查的函》的要求，出具德衡（青）律意

见（2014）第 397 号《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丰元化学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五）》（以下简称

《补充法律意见书（五）》）。2015 年 3 月 30 日，本所律师根据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2014 年 10 月 23 日口头反馈意见的要求，对有关事

项逐项进行了核查和验证，并就发行人变动部分所涉及的法律事项，

出具德衡（青）律意见（2015）第 87 号《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关于山

东丰元化学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

（六）》（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六）》）。2015 年 5月 14 日，本

所律师就期间内发行人的有关法律事项发生的变化，发行人对招股说

明书及其他申报文件中的部分内容作的相应修改，出具德衡（青）律

意见（2015）第 141 号《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丰元化学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七）》（以下简

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七）》）。2015 年 6 月 18 日，本所律师根据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第 120861 号《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二次

反馈意见通知书》（以下简称“二次反馈意见”）的要求，出具德衡（青）

律意见（2015）第 236 号《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丰元化学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八）》（以下

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八）》。2015 年 7 月 27 日，本所律师就期间

内发行人的有关法律事项发生的变化，发行人对招股说明书及其他申

报文件中的部分内容作的相应修改，出具德衡（青）律意见（2015）

第 919 号《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丰元化学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九）》（以下简称《补充法律

意见书（九）》）。2015 年 10 月 27 日，本所律师就期间内发行人的有

关法律事项发生的变化，发行人对招股说明书及其他申报文件中的部

分内容作的相应修改，出具德衡（青）律意见（2015）第 530 号《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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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德衡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丰元化学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十）》（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十）》）。

2016 年 1 月 21 日，针对期间内发行人的下属子公司丰元天弘的外方

股东台湾天弘以丰元天弘为被告、丰元化学为第三人，向山东省枣庄

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解散丰元天弘事宜，本所律师进

行了专项核查，并出具德衡（青）律意见（2016）第 24 号《山东德衡

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丰元化学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的补充法律意见书（十一）》（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十一）》）。

2016 年 1 月 22 日，针对发行人诉讼进展情况，本所律师又出具了德

衡（青）律意见（2016）第 27 号《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丰元

化学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十

二）》（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十二）》）。2016 年 2月 19 日，本

所律师就期间内发行人的有关法律事项发生的变化，发行人对招股说

明书及其他申报文件中的部分内容作的相应修改，出具德衡（青）律

意见（2016）第 47 号《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丰元化学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十三）》（以下简

称《补充法律意见书（十三）》）。（《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

书 （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 （三）》、《补

充法律意见书（四）》、《补充法律意见书（五）》、《补充法律意见书（六）》、

《补充法律意见书（七）》、《补充法律意见书（八）》、《补充法律意见

书（九）、《补充法律意见书（十）》、《补充法律意见书（十一）》、《补

充法律意见书（十二）》和《补充法律意见书（十三）》合称已申报法

律意见书）。期间内发行人的有关法律事项又发生一定的变化，发行人

已对招股说明书及其他申报文件中的部分内容作了相应修改。鉴于此，

现根据中国证监会证监发〔2001〕37 号《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

的编制规则第 12 号-公开发行证券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第

十条的规则和要求，对与上述修改有关的事项进行审查，就发行人变

动部分所涉及的法律事项，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系对已申报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相

关内容的修改和补充，并构成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对于已申报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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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书中已表述过的内容，本法律意见书将不再赘述。上述文件如有

不一致，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准。

本所律师在《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中发表法律意见的

前提、声明和假设同样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使用简称的含义与已申报法律意见书和《律

师工作报告》所使用简称的含义相同。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本次发行及上市申

请必备的法律文件，随其他材料一同上报，并且依法对本所出具的法

律意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根据《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律

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本所律师对发行

人提供的有关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核查，现就台湾天弘提起的解散

公司之诉的进展情况，发表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一、发行人股东更新情况

经查验，自《补充法律意见书（十三）》出具以来，发行人未发生

股本总额及股本结构的变动情况。

发行人的部分法人股东信息更新情况如下：

1、天津达晨创世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达晨创世成立于 2010 年 3 月 22 日，现持有丰元化学 250 万股股

份，占丰元化学总股本的 3.44%。达晨创世的合伙人认缴的出资额为

71,400 万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2011655039792X0，住所地为天

津自贸区（空港经济区）环河南路 88 号 2-3403 室，执行事务合伙人

为深圳市达晨财智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刘昼），经营范

围为：从事对未上市企业的投资，对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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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相关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2、天津达晨盛世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达晨盛世成立于 2010 年 3 月 22 日，现持有丰元化学 210 万股股

份，占丰元化学总股本的 2.89%。达晨盛世的合伙人认缴的出资额为

64,100 万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201165503979380，住所地为天

津空港经济区环河南路 88 号 2-3353 室，执行事务合伙人为深圳市达

晨财智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刘昼），经营范围为：从事

对未上市企业的投资，对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投资及相关咨询

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苏州长江源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长江源成立于2010年 12月 21日，现持有丰元化学200万股股份，

占丰元化学总股本的 2.75%。长江源的合伙人认缴的出资额为 10,000

万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20500566124205X，注册地为苏州市吴

中区木渎镇金枫南路 216 号（东创科技园 B1 号楼 B312 室），执行事务

合伙人为宁波长江源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委派代表：黄复

华），经营范围为：股权投资、实业投资、投资咨询。（不得以公开方

式募集资金）（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4、苏州富丽高新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苏州富丽高新成立于 2010 年 11 月 15 日，现持有丰元化学 150 万

股股份，占丰元化学总股本的 2.06%。苏州富丽高新的合伙人认缴的

出 资 额 为 191,380,000.00 元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

9132050056525311X0，住所地为苏州市高新区竹园路 209 号财富广场

2206，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张辉贤，经营范围：企业股权投资、创业投

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5、深圳市孚威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孚威创投股东及出资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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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股东名称/姓名 营业执照号/身份证号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常波林 43012119550114**** 4,000.00 40.00%

2 司马翔 43011119651025**** 6,000.00 60.00%

合 计 10,000.00 100.00%

二、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一）发行人的关联方

发行人的控股、参股企业

企业名称 与发行人关系 持股比例

山东丰元精细材料有限公司 发行人控股子公司 100.00%

山东联合丰元化工有限公司 发行人参股公司 12.00%

青岛联合丰元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发行人控股子公司 100.00%

枣庄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参股企业 0.1093%

（1）山东丰元精细材料有限公司

山东丰元精细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元精细），更名前为山东

丰元天弘精细材料有限责任公司，丰元天弘是经枣庄市对外贸易经济

合作局批准（批准文件号：台外经贸[2007]21号）设立的中外合资经

营企业，2007年10月17日取得山东省人民政府颁发的商外资鲁府枣字

[2007]1344号批准证书。2007年，丰元天弘在枣庄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登记注册（注册号：370400400002452），注册地址为山东省枣庄市台

儿庄经济开发区中兴路西侧，法定代表人为赵光辉，注册资本为人民

币4000万元。根据枣庄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出具的《关于同意中外

合资企业山东丰元天弘精细材料有限责任公司变更股权及董事会人选

的转呈报告》（台外经贸[2010]6号），同意原应由台湾合作方台湾天弘

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台湾天弘）认缴的25.962552万元人民币

出资转让给发行人，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发行人认缴资本金

2385.962552万元人民币，占59.65%，台湾天弘认缴资本金228万美金，

折人民币1614.037448万元，占40.35%。根据枣庄中实有限责任会计师

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枣中实验字[2010]第454号），截至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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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5月28日止，丰元天弘已经收到发行人与台湾天弘投入的资本合计人

民币4,000万元。

2016年1月21日，丰元化学与台湾天弘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及《补

充协议》，约定由台湾天弘将其持有的丰元天弘40.35%的股权全部转让

给丰元化学，股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2,400.00万元。丰元化学已于2016

年3月21日将上述股权转让款在代扣代缴相关税费后支付给台湾天弘。

2016年3月底，丰元天弘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领取了新的营业执

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4006680529356，公司名称变更为“山

东丰元精细材料有限公司”，类型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

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丰元精细经营范围为精制草酸、草酸盐、电子产品生产、销售；

经营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发行人持有其 100%的股权。丰元精细已通过 2015 年度工

商年检。

三、发行人的重大债权债务

经核查，期间内发行人新增加的正在履行、将要履行的重大合同

如下：

1、借款合同

2016 年 3 月 10 日，丰元化学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枣庄分行

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编号：2016 年丰元借字 001 号）,该

行向丰元化学提供了人民币壹仟万元流动资金贷款，借款用途：经营

所需流动资金周转—购买原材料；借款期限为 12 个月，自实际提款日

起算。贷款利率实行浮动利率，以实际提款日（若为分笔提款，则为

第一个实际提款日）为起算日，每 12 个月为一个浮动周期，重新定价

一次。该合同属于丰元化学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枣庄分行签署的

编号为 2015 年丰元额字 001 号《授信额度协议》项下单项协议。

2、正在履行的重大商务合同

发行人已签署且正在履行的销售合同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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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供应方 采购方 销售物品 合同数量 有效期

1 丰元化学 江西天新药业有限公司 工业草酸 2,600吨
2016/05/12-

2017/05/31

目前上述销售合同正在正常地履行。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正在履行的重大债权债务合同合法、有效，

不存在潜在纠纷。

四、发行人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及规范运作

经本所律师查验，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

会议文件，期间内发行人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召开会议情况如

下：

1、董事会

2016 年 5 月 6 日，发行人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9 名

董事均出席了本次会议，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①《山东丰元化学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②《山东丰元化学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③《山东丰元化学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④《关于山东丰元化学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

案》；

⑤《关于山东丰元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⑥《关于延长<关于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A股）并上市的议案>

有效期的议案》；

⑦《关于延长<关于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具体事项的议案>有效期的议案》。

⑧ 审议《关于批准报出山东丰元化学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一季

度审阅报告的议案》；

⑨《召开山东丰元化学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

案》；

2、监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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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5 月 6 日，发行人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

过以下议案：

① 《山东丰元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② 《山东丰元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五、诉讼案件进展情况的核查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2016 年 3 月 21 日，

丰元化学已按其于 2016 年 1 月 21 日与台湾天弘签署的《股权转让协

议》及《补充协议》的约定，将人民币 2400 万元股权转让款在代扣代

缴相关税费后全部支付给台湾天弘。

2016 年 3 月 30 日，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台湾天弘于

2016 年 3 月 29 日提出的撤诉申请，作出《民事裁定书》（【2015】枣

民二商终字第 82 号），裁定“准许原告天弘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撤回起

诉”。

基于上述事实，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与台湾天弘就本案在庭外

自行和解并以台湾天弘撤诉的方式结案，已获得法院的核准，合法有

效。台湾天弘退出丰元精细（原为丰元天弘）后，丰元精细成为发行

人全资子公司。因丰元精细的生产经营自 2009 年 7 月以来一直由发行

人委派的相关人员进行管理，其客户也由其自行开发和维护，台湾天

弘以股权转让的方式退出，不会对丰元精细的正常生产经营产生任何

影响，也不会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构成重大影响。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台湾天弘退出丰元精细对发行人生产经营

不会构成实质性影响，对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也不构成实质性障碍。

综上，基于以上对发行人事实和法律方面的审查，本所律师认为：

（一）发行人发生的变化，不影响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实质条

件。发行人仍具备《公司法》、《证券法》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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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主体资格和实

质条件。

（二） 发行人已按照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推进新股发行体制

改革的意见》(证监会公告[2013]42 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公司股

东公开发售股份暂行规定》(证监会公告[2013]44 号)等规范性文件的

有关规定对相关事项进行了更新及补充。

（三）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尚需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核

准；若本次发行股票成功，发行人股票上市尚需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

的核准。

（四）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仍符合本所律师在《法律意见书》和

《律师工作报告》中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构成本所已申报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

告》的组成部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为本次发行上市之目

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一份，副本四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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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丰元化学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十四）》之签署

页）

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胡 明 经办律师： 虞海升

李 伟

年 月 日


